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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主要有 ３ 个方面：利益相关者的界定、补偿金额的确定及补偿方式。 目前存在的较大

争议是森林生态效益货币化计量结果与实际补偿额度之间有巨大差异，一方面森林经营者认为补偿额远远不能满足投入需求，
应以生态效益产出为补偿金额的计算依据；另一方面的认识是，森林生态效益的很大部分来自自然投入，不能以货币化的形势

简单计量。 森林生态补偿的国际案例表明：世界各国因森林资源产权制度不同，其森林生态补偿机制有所差异，私有林偏重于

市场补偿机制，公有林则偏重于政府主导的补偿机制。 森林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用户付费、政府代表受益

方付费及国际组织捐赠；在补偿方式上，以政府投资为主，以用户付费和基于市场的认证授权交易为辅。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

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现状，认为：森林经营者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方是确定的，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获取方的确定则非常困难。
因此，政府主导和第三方介入应是解决森林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和补偿的主要方式；受损方及其受损成本是森林生态补偿金额的

计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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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

要作用，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选择。 生态补偿作为调整生态环境

利用、保护和建设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关系，维护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的手段而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生
态补偿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已经成为 ２１ 世纪的热点研究问题之一[１]。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满

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维护全球生态平衡、保障国土生态安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于森林生态补偿的研究已经持续很长时间，更有许多学者依据不同国家的典型案例提出森林生态补偿建

议，为我国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提供了支撑。 但是，目前存在的较大争议是森林生态效益货币化计量结果

与实际补偿额度之间有巨大差异，一方面森林经营者认为补偿额远远不能满足投入需求，应以生态效益产出

为补偿金额的计算依据；另一方面的认识是，森林生态效益的很大部分来自自然投入，不能以货币化的形势简

单计量。 形成的共识是，森林生态效益的非排他性使得森林生态效益成为典型的公共物品，受益方都希望

“搭便车”消费而不希望付费。 森林生态补偿就是要求森林生态效益的受益方补偿森林生态效益的提供者，
以弥补其保护和改善森林生态效益的过程中所投入的成本和承担的损失，使相关各方利益均衡，以保证森林

生态效益的稳定发挥。 为此，基于以上分歧，就森林生态补偿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思考并提出建议。

１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分类及补偿特点

Ｄｅ Ｇｒｏｏｔ， Ｒ．Ｓ．将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分为 ２３ 类，具体到森林生态系统，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具有不同的表

现形式（表 １）。 森林所有者或森林经营者是所有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世界各国私有森林的所有权

一般都是明确的，因而森林生态补偿的受损方是明确的，其损失主要是保护、恢复、维持和改善森林生态系统

服务而承担的直接投入、直接损失和机会成本损失。 对于国有森林，世界各国一般设置进入许可、访问权许可

以及开发权许可来限制森林的进入、访问和开发。
但各类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所有权、受益人群却因各类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特性不同而不同。 在受损方明

确的情况下，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产权和受益方的多元性决定了不同的森林生态补偿方式。 当前世界各国

对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补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森林生态效益综合补偿。 在难以明确区分具体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难以计算某类森林生态系统服

务的总量及限额的情况下，可行的办法之一是由政府代表受益方建立专项基金进行森林生态效益综合补偿。
如中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美国的树木权保证和森林银行[５]，奥地利转移部分森林经营权等[６]。 森林生态

效益综合补偿应包含对全部的 ２３ 类生态系统服务的补偿，表 １ 中不再一一列举。
（２）对森林碳汇功能的补偿。 对应着森林气体调节服务和气候调节服务，全人类都因必须使用这两类生

态系统服务而受益，各国都应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但气体调节和气候调节服务涉及因素繁多，部分科学机

理尚不清楚，全球范围的测量和监测极其困难，可控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强。 因此，当前只能从科学机理相对明

确，可操作性较强的排放量可以测量和具有全球排放效应的碳减排领域入手实施补偿。 在碳排放产权无法界

定的情况下，主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森林碳汇项目以及非清洁发展机制的碳信贷交易[７]、碳基金[８]、碳排

放许可等方式实施补偿。
（３）对森林水质和水量控制功能的补偿。 对应着森林水调节和水供给服务，受益方为一国、区域或局地

人群，都有使用森林水调节和水供给服务的权利，但都不拥有所有权。 由于部分水资源使用者相对明确，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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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与
产
权
分
类

Ｔａ
ｂｌ
ｅ
１　

Ｆｏ
ｒｅ
ｓｔ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ａｎ
ｄ
ｐｒ
ｏｐ

ｅｒ
ｔｙ

ｃｌ
ａｓ
ｓｉｆ
ｉｃ
ａｔ
ｉｏ
ｎ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ｆｕ
ｎｃ

ｔｉｏ
ｎｉ
ｎｇ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生
态

系
统

过
程

与
组

分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ｐｒ
ｏｃ
ｅｓ
ｓｅ
ｓ

ａｎ
ｄ
ｃｏ
ｍ
ｐｏ

ｎｅ
ｎｔ
ｓ

森
林

产
品

与
服

务
实

例
Ｆｏ

ｒｅ
ｓｔ

ｐｒ
ｏｄ

ｕｃ
ｔｓ

ａｎ
ｄ

ｔｈ
ｅ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ｉｎ
ｓｔａ

ｎｃ
ｅ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产
权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ｐｒ
ｏｐ

ｅｒ
ｔｙ

受
益

方
Ｂｅ

ｎｅ
ｆｉｃ

ｉａ
ｒｙ

补
偿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补

偿
方

式
及

典
型

案
例

Ｃｏ
ｍ
ｐｅ

ｎｓ
ａｔ
ｅｄ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

ｃｏ
ｍ
ｐｅ

ｎｓ
ａｔ
ｉｏ
ｎ

ｍ
ｅｔ
ｈｏ

ｄｓ
ａｎ

ｄ
ｔｙ
ｐｉ
ｃａ
ｌｃ

ａｓ
ｅｓ

调
节

功
能

：维
持

必
要

的
生

态
过

程
和

生
命

支
持

系
统

气
体

调
节

生
态

系
统

在
生

物
地

球
化

学
循

环
中

的
作

用
，大

气
调

节

ＣＯ
２
／Ｏ

２
平

衡
，Ｏ

３
层

阻
挡

紫
外

线
，
降

低
ＳＯ

ｘ
水

平
，维

持
良

好

空
气

质
量

全
人

类
有

使
用

权
无

所
有

权
全

人
类

对
森

林
碳

汇
功

能
的

补
偿

：①
全

球
合

作
，受

益
国

家
向

受
损

方
提

供
资

金
补

偿
和

技
术

支
持

。
如

清
洁

发
展

机
制

下
森

林
碳

汇
项

目
及

碳
减

排
权

交
易

；加
拿

大
减

少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贸

易
计

划
。

②
碳

汇
林

种
植

，如
澳

大
利

亚
木

材
和

碳
造

林
计

划
，巴

西
大

西
洋

关
于

碳
的

森
林

保
护

；俄
罗

斯
森

林
再

造
计

划
。

③
碳

信

气
候

调
节

调
节

全
球

温
度

，在
全

球
和

局
地

尺
度

上
促

进
其

他
生

物
中

介
气

候
过

程

生
态

系
统

对
气

候
的

影
响

，温
室

气
体

调
节

贷
交

易
，澳

大
利

亚
国

家
信

贷
计

划
和

碳
信

贷
计

划
，加

拿
大

碳
信

贷
交

易
计

划
。

④
碳

基
金

，如
俄

罗
斯

能
源

碳
基

金
，美

国
森

林
永

久
基

金
，厄

瓜
多

尔
的

ＰＲ
ＯＦ

ＡＦ
ＯＲ

项
目

。
⑤

碳
排

放
许

可
，如

美
国

的
碳

排
放

许
可

证
。

干
扰

调
节

影
响

不
利

环
境

扰
动

生
态

系
统

结
构

免
遭

暴
风

雨
袭

击
、控

制
洪

水
、以

及
栖

息
地

对
其

他
主

要
由

植
被

结
构

控
制

的
环

境
变

化
的

反
应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有

使
用

权
无

所
有

权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森
林

生
态

效
益

综
合

补
偿

水
调

节
调

节
水

文
流

量
，径

流
及

水
运

为
工

农
业

生
产

及
交

通
运

输
供

应
水

资
源

一
国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有

使
用

权
无

所
有

权

一
国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对
森

林
水

质
和

水
量

控
制

功
能

的
补

偿
：如

哥
斯

达
黎

加
森

林
生

态
补

偿
中

的
用

水
户

付
费

，墨
西

哥
的

森
林

水
服

务
付

费
，厄

瓜
多

尔
的

皮
马

穆
皮

欧
项

目
以

及
森

林
生

态
效

益
综

合
补

偿
等

。

水
供

给
过

滤
，保

持
和

储
存

水
资

源
通

过
流

域
、水

库
和

蓄
水

层
供

应
水

资
源

土
壤

保
持

植
被

根
系

和
土

壤
保

持
的

土
壤

生
物

区
防

止
土

壤
被

风
或

其
他

流
动

的
过

程
侵

蚀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有
使

用
权

无
所

有
权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森

林
生

态
效

益
综

合
补

偿

土
壤

形
成

岩
石

风
化

，有
机

物
质

积
累

维
持

健
康

并
具

有
自

然
生

产
力

的
土

壤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有
使

用
权

无
所

有
权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森

林
生

态
效

益
综

合
补

偿

营
养

调
节

生
物

区
对

营
养

储
存

和
循

环
的

作
用

氮
固

定
，氮

、磷
和

其
他

组
分

或
营

养
循

环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有
使

用
权

无
所

有
权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森

林
生

态
效

益
综

合
补

偿

废
物

处
理

植
被

和
生

物
区

在
移

动
或

分
解

单
种

或
混

合
营

养
物

质
中

的
作

用

废
弃

物
处

理
，污

染
控

制
，解

毒
，消

除
噪

声
污

染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有

使
用

权
无

所
有

权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对
森

林
消

解
污

染
物

功
能

的
补

偿
：①

排
污

权
交

易
，如

加
拿

大
减

少
排

污
实

验
贸

易
计

划
（转

换
氮

氧
化

物
、挥

发
性

有
机

化
合

物
、Ｓ

Ｏ
２、

ＣＯ
２
等

气
体

污
染

物
），

英
国

的
排

污
贸

易
组

织
和

天
然

气
燃

烧
器

排
污

许
可

交
易

，荷
兰

的
减

少
排

污
单

位
交

易
许

可
。

②
用

户
付

费
，如

丹
麦

的
电

厂
排

污
贸

易
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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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ｆｕ
ｎｃ

ｔｉｏ
ｎｉ
ｎｇ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生
态

系
统

过
程

与
组

分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ｐｒ
ｏｃ
ｅｓ
ｓｅ
ｓ

ａｎ
ｄ
ｃｏ
ｍ
ｐｏ

ｎｅ
ｎｔ
ｓ

森
林

产
品

与
服

务
实

例
Ｆｏ

ｒｅ
ｓｔ

ｐｒ
ｏｄ

ｕｃ
ｔｓ

ａｎ
ｄ

ｔｈ
ｅ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ｉｎ
ｓｔａ

ｎｃ
ｅ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产
权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ｐｒ
ｏｐ

ｅｒ
ｔｙ

受
益

方
Ｂｅ

ｎｅ
ｆｉｃ

ｉａ
ｒｙ

补
偿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补

偿
方

式
及

典
型

案
例

Ｃｏ
ｍ
ｐｅ

ｎｓ
ａｔ
ｅｄ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

ｃｏ
ｍ
ｐｅ

ｎｓ
ａｔ
ｉｏ
ｎ

ｍ
ｅｔ
ｈｏ

ｄｓ
ａｎ

ｄ
ｔｙ
ｐｉ
ｃａ
ｌｃ

ａｓ
ｅｓ

传
授

花
粉

生
物

区
在

花
粉

运
移

中
的

作
用

为
农

作
物

或
野

生
植

物
种

群
的

繁
殖

提
供

花
粉

全
球

、一
国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有

使
用

权
无

所
有

权

全
球

、一
国

、区
域

或
局

地
人

群

对
森

林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功
能

的
补

偿
：①

信
贷

，如
澳

大
利

亚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信

贷
计

划
。

②
专

项
基

金
，如

奥
地

利
的

降
低

奥
地

利
景

观
基

金
，巴

西
的

国
家

环
境

基
金

，巴
西

的
准

备
金

标
准

生
物

控
制

通
过

营
养

动
力

机
制

控
制

生
物

种
群

为
被

掠
食

种
群

发
展

而
控

制
重

点
掠

食
者

，
控

制
食

物
链

顶
端

掠
食

者
以

减
少

食
草

动
物

，
控

制
有

害
物

和
疾

病

补
偿

，瑞
士

的
联

邦
森

林
补

偿
等

。
③

用
户

付
费

，如
俄

罗
斯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生
态

旅
游

公
司

等
。

④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组
织

发
起

的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行
动

等

栖
息

功
能

：为
野

生
动

植
物

提
供

栖
息

地
残

遗
种

保
护

区
功

能
为

野
生

动
植

物
提

供
适

宜
的

居
住

或
生

存
空

间

维
持

生
物

和
遗

传
多

样
性

，为
流

浪
物

种
提

供
栖

息
地

，为
局

地
越

冬
物

种
提

供
区

域
性

栖
息

地
或

越
冬

场
所

繁
殖

功
能

适
宜

的
繁

殖
栖

息
地

托
儿

所
，野

生
动

物
繁

殖
栖

息
地

生
产

功
能

：提
供

自
然

资
源

食
物

生
产

可
作

为
食

物
的

总
的

初
级

生
产

力
的

一
部

分

通
过

打
猎

、收
集

和
农

田
耕

作
获

得
农

产
品

、
坚

果
和

水
果

所
有

权
归

森
林

土
地

所
有

者
或

森
林

经
营

者

通
过

产
品

销
售

可
使

全
人

类
受

益

对
森

林
生

产
功

能
和

生
产

过
程

的
补

偿
：通

过
森

林
产

品
用

户
付

费
补

偿
森

林
生

产
功

能
，如

全
球

森
林

认
证

体
系

，洪
都

拉
斯

的
生

物
质

发
电

（Ｕ
ＳＩ
ＪＩ

计
划

）。
通

过
可

持
续

林
木

采
伐

等
补

偿
森

林
产

品
生

产
过

程
，如

美
国

和
加

拿
大

的
可

持
续

林
木

采
伐

计
划

，中
东

欧
国

家
森

林
管

理
及

产
权

设
置

等

原
材

料
可

作
为

原
材

料
的

总
的

初
级

生
产

力
的

一
部

分

生
产

木
材

、燃
料

和
能

源
或

饲
料

基
因

资
源

遗
传

材
料

和
野

生
动

植
物

进
化

改
善

植
物

抵
抗

病
原

体
的

能
力

医
药

资
源

生
物

化
学

物
质

多
样

化
和

自
然

生
物

区
其

他
医

药
使

用
价

值
药

物

观
赏

资
源

具
有

潜
在

观
赏

效
用

的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中

的
生

物
区

的
变

化

用
于

时
尚

、工
艺

、珠
宝

、宠
物

、崇
拜

、装
饰

和
纪

念
的

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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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生
态

系
统

功
能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ｆｕ
ｎｃ

ｔｉｏ
ｎｉ
ｎｇ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生
态

系
统

过
程

与
组

分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ｐｒ
ｏｃ
ｅｓ
ｓｅ
ｓ

ａｎ
ｄ
ｃｏ
ｍ
ｐｏ

ｎｅ
ｎｔ
ｓ

森
林

产
品

与
服

务
实

例
Ｆｏ

ｒｅ
ｓｔ

ｐｒ
ｏｄ

ｕｃ
ｔｓ

ａｎ
ｄ

ｔｈ
ｅ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ｉｎ
ｓｔａ

ｎｃ
ｅ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产
权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ｐｒ
ｏｐ

ｅｒ
ｔｙ

受
益

方
Ｂｅ

ｎｅ
ｆｉｃ

ｉａ
ｒｙ

补
偿

的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补

偿
方

式
及

典
型

案
例

Ｃｏ
ｍ
ｐｅ

ｎｓ
ａｔ
ｅｄ

ｅｃ
ｏｓ
ｙｓ
ｔｅ
ｍ

ｓｅ
ｒｖ
ｉｃ
ｅｓ
，

ｃｏ
ｍ
ｐｅ

ｎｓ
ａｔ
ｉｏ
ｎ

ｍ
ｅｔ
ｈｏ

ｄｓ
ａｎ

ｄ
ｔｙ
ｐｉ
ｃａ
ｌｃ

ａｓ
ｅｓ

信
息

功
能

：提
供

认
知

发
展

的
机

会
审

美
信

息
与

生
活

条
件

有
吸

引
力

的
景

观
特

征
，适

宜
的

生
活

条
件

享
受

优
美

的
风

景
，与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有
关

的
通

常
的

生
活

条
件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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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生活用水量也比较容易计量，因而此类生态系统服务往往由受益方（用水户）直接付费[９⁃１０]。
（４）对森林消解污染物功能的补偿。 对应着森林废物处理服务[１１⁃１３]，受益方为区域或局地人群，区域或局

地人群都有权享用森林废物处理服务，但却不拥有废物处理服务的所有权。 对森林废物处理服务，在可以确

定受益方（用户）的情况下，可通过用户直接付费的形式实施补偿；当不能明确区分受益方时，可通过计算森

林废物处理能力或环境容量等方式，由政府设置排污权限额，通过排污权交易实施补偿[１４]。
（５）对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的补偿。 对应着森林传授花粉、生物控制、残遗物种保护以及繁殖功能

所产生的服务，受益方为全球、一国、区域或局地人群，都在享用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所提供的服务，但却

都不拥有该服务的所有权。 对于利用生物多样性营利的用户，可直接由营利用户付费；在难以明确区分受益

方及其责任的情况下，由政府代表受益方设立专项基金或通过信贷方式实施补偿[１５]。 另外，生物多样性的受

益方往往遍布全球，部分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组织也参与并发起了大量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行动。
（６）对森林生产功能和生产过程的补偿。 对应着森林食物生产、原材料、基因资源、医药资源和观赏资源

等森林生产功能所提供的产品，可以通过产品销售使全人类受益，但上述森林生产功能的所有权归森林土地

所有者或森林经营者。 在森林产品所有权和森林产品使用者都明确的情况下，可以直接通过用户付费补偿森

林的生产功能。 由于森林砍伐过程会对森林生产功能的发挥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可通过可持续林木采

伐方式对森林产品的生产过程实施补偿。
（７）对森林景观娱乐价值的补偿。 对应着森林审美信息与生活条件以及娱乐价值，其所有权归森林土地

所有者或森林经营者。 受益方为接近或进入森林的人群。 森林生态效益的供给方（所有者）和需求方（接近

或进入森林的人群）都明确的情况下，直接进行市场交易，通过用户付费实施补偿。
（８）对森林科研与教育价值的补偿。 对应着森林的文化和艺术信息、精神和历史信息、科学与教育等服

务，其所有者为森林土地所有者或森林经营者，受益方为接近或进入森林的人群。 在受益方和受损方都明确

的情况下，主要通过用户付费或权利让渡的形式实施补偿。
综上所述，森林生态补偿主要补偿森林的碳汇功能、水质和水量控制功能、消解污染物功能、生物多样性

保护功能、生产功能和生产过程、景观娱乐价值和科研与教育价值。 在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受益方、受损方以

及受益与受损的价值都明确的情况下，主要通过直接的市场交易，由用户直接付费；部分通过产权的让渡，使
相关方权利和利益均衡。 在受益方难以界定、受益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难以计算的情况下，主要由政府代表

受益方建立专项基金、实施信贷和限额交易等方式实施补偿。

２　 森林生态补偿国际案例的经验概述

森林生态补偿的主要目的是培育森林资源，提高生态系统服务质量。 表 １ 案例显示，世界各国因森林资

源产权制度不同，其森林生态补偿机制有所差异，私有林偏重于市场补偿机制，公有林则偏重于政府主导的补

偿机制。 森林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用户付费、政府代表受益方付费及国际组织捐赠；在
补偿方式上，以政府投资为主，以用户付费和基于市场的认证授权交易为辅。 森林生态补偿可以明显改善生

态系统服务质量，且具有良好的扶贫效应，但也表现出一定的社会低效性。
２．１　 森林资源产权

从表 １ 案例可以看出，各国对森林产权的界定比较清晰，为森林生态补偿奠定了基础。 但各国森林资源

所有权和使用权分配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全球 ８４．４％的森林是公有林（指林地所有权，包括国有和集体），
１３．２％的森林是私有林。 森林面积居世界第一位的俄罗斯的森林全部公有，印度、加拿大、秘鲁和澳大利亚的

公有林分别占 ９８．４％、９２．１％、８３．１％和 ７２．０％，超过 ７０％的墨西哥森林具有公共产权；美国的私有林在森林面

积中的比重较大，为 ５７．６％ [１６]。
大多数中欧国家都确定了森林的私人所有权，但各国森林私人所有的比例、产权转移方式、时间和转移到

私人手中的森林保有年限却有较大的差异性。 东欧国家的私有林非常少。 尽管没有森林私人所有权，当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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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林木采伐时，私人或公司仍可能获得森林的专有使用权。
在芬兰、挪威、奥地利、丹麦、德国、瑞士以及英国的苏格兰，公众拥有森林的合法进入权。 在法国和意大

利，出于传统习惯而且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因而游客可以进入森林。 但在比利时、英国的英格兰、威尔士和荷

兰，公众不能进入私人森林。 奥地利将政府的森林经营权转移到公司手中，但 ９６．５％的森林所有权依然归政

府所有，公司每年净利润的 ５０％必须交给政府。
２．２　 补偿机制

森林资源产权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国不同的补偿机制。 总体而言，私有林偏重于市场补偿机

制，公有林则偏重于政府主导的补偿机制。 但各国由于不同的国情，而在森林生态补偿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差

异性。
２．２．１　 补偿目的和内容

森林生态补偿的目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遏制森林砍伐，提高森林覆盖率。 如哥斯达黎加通过森林生态补偿成功扭转了森林覆盖率下降的

趋势；瑞士超过 ５０％的财政支持用于保护和维持联邦授权所认定的森林的储量。
第二，改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质量。 如哥斯达黎加森林生态补偿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改善森林生态系

统服务，通过补偿，改善森林所提供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水文服务、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旅游和优美的自然

景观服务；中东欧国家要求最大化森林生产力，维护森林的多功能，实现森林的可持续利用；瑞士将保护森林

自然环境、维持动植物物种多样性作为森林保护的重要目标；德国通过向私有林主提供补助，鼓励、引导私有

林向发挥生态功能方向发展；墨西哥的森林水文生态系统服务补偿项目，通过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森林水服

务；厄瓜多尔的森林生态补偿主要是为了改善森林所提供的保护水质和水量、增加碳汇服务。
第三，减轻森林砍伐的负外部效应。 如为了降低土壤侵蚀、水质恶化、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减少等因森林砍

伐的负外部效应，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为以生态可持续和社会可接受的方式砍伐和管理森林的森林经营相

关各方提供补偿。
第四，补偿森林管理和收获的成本。 如美国和加拿大各州的可持续林木采伐系统及瑞士对森林管理和收

获提供的财政补贴。
２．２．２　 补偿金额及补偿资金来源

森林生态补偿资金来源主要有 ３ 方面：第一，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用户付费；第二，政府代表受益方付费；第
三，国际组织捐赠。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补偿资金来源和补偿金额有一定的差异性。

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补偿项目大部分补偿资金来自于分配给森林生态补偿管理机构的 ３．５％的化石能

源税，小部分来自于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使用者付费[９⁃１０]。 其中，森林水服务补偿金额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认证

的计算，其补偿资金来源于 ４ 个方面：第一，水电部门及其他水用户所支付的费用；第二，能源税；第三，水税和

流域保护收费；第四，国际组织捐赠[１７]。 如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哥斯达黎加生态补偿项目通过生态标签项目获得

了世界银行的贷款和全球环境基金的补助金。 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生态标签项目所获

得的全球环境基金的 ８００ 万美元的补偿款。 碳补偿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能源税和《京都议定书模式》、非《京都

议定书》模式的碳减排权的销售。
美国，各种防护林、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森林、国家公园的森林、休憩林、风景观赏林和城市森林以及国有林

（含州政府所属的公有林）的更新造林全部由政府投资[５]。 墨西哥基于森林保护机会成本确定最终的、全国统

一的补偿金额，墨西哥森林水服务项目的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用户所缴纳的水费[１８]。 厄瓜多尔的森林生态

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泛美基金、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捐赠[１９]。
另外，全球森林认证体系使得满足特定环境和社会标准的经认证的森林[２０]，具有较高的销售价格。 通过

具有更高价格的经标识的林产品的销售，能使经认证的森林的所有者获得更高的收益。
２．２．３　 补偿方式

森林生态补偿以政府投资为主，以用户付费和基于市场的认证授权交易为辅。 哥斯达黎加通过建立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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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国家基金管理森林生态补偿项目，对私人森林土地使用者提供补偿；要求用户付费时，需要与生态系统服

务的购买者进行谈判，哥斯达黎加森林水服务所有的补偿都要与潜在的服务购买者进行谈判方能实施，后期，
通过向感兴趣的用水户销售适当数量的认证授权，以取代原来每笔协议签署前的谈判过程[９－１０]。

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使用了包括教育、技术支持、财政和税费激励和管制手段在内的多种混合的政策

工具。 具体包括为实施可持续林木采伐的部分成本支付费用，提供专家技术支持，为与可持续林木采伐有关

的活动支付费用，提供与可持续林木采伐有关的技术或非技术信息，因实施了可持续林木采伐活动而对每份

合同提供额外的补偿，因实施了某种特定的可持续林木采伐活动而赋予一定的优先搬运权[５]。
中东欧部分国家对森林砍伐和私人所有的森林免税或提供相应的补贴。 德国主要通过向私有林主提供

补助实施森林生态补偿。 瑞士主要通过提供财政激励补偿森林所有者[６]。
２．３　 补偿效果

２．３．１　 明显改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质量

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补偿显著提高了森林覆盖率，改善了森林水服务，提高了生物多样性，通过减少森

林砍伐提供了更多的碳汇服务[９]。 墨西哥的森林水服务项目成功地避免了森林砍伐[１８]。 美国和加拿大则保

证了可持续林木采伐的正常进行[５]。
２．３．２　 具有一定的扶贫效应

森林生态补偿的扶贫效应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 如尽管哥斯达黎加森林生态补偿项目并不是为减少

贫困而设计，但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地区与为生态补偿项目提供实施机会的贫困地区间经常具有高度的空间

相关性，为生态补偿减少贫困提供了可能。 减轻贫困也不是墨西哥和厄瓜多尔森林生态补偿的首要目标，但
项目的实施依然具有显著的扶贫效应[１８⁃１９]。
２．３．３　 森林生态补偿政策工具的效果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如美国和加拿大的私有林的管理中，相对于财政或税费激励，技术支持和教育项目更加有效；可持续林木

采伐对于伐木工人、森林土地所有者和森林工人的可持续林木采伐活动具有截然不同的政策效用[５]；同样的

政策工具，对于水质、湿地、景观、河岸、文化资源、土壤生产力、野生动植物资源等的保护具有不同的效果。
２．３．４　 存在一定的社会低效性

如哥斯达黎加的森林生态补偿项目低效性表现在：①提供的补偿不足以引致理想的土地利用方式的产

生，导致非社会需求的土地利用方式长期存在；②导致非社会需求的土地利用方式，该方式提供的生态系统服

务的成本要高于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③向即使没有补偿也应该存在的土地利用方式提供补偿，导致了补偿

的低效性[９－１０]。

３　 构建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及应对建议

３．１　 森林生态补偿利益相关方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３．１．１　 森林经营者是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方的确定性

各国国有林和私有林经营者的数量和地域范围一般是明确的。 为保证森林生态效益的持续稳定发挥，森
林经营者首先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植树造林、防治病虫害、保护森林不被盗伐等，从而产生一定的

直接投入。 其次，森林经营者一般不能砍伐生态林并通过市场交换获取收益，从而承担一定的直接损失。 第

三，如果限制森林经营者将林业用地转化为其他经济效益更高的用地，将会产生一定的机会损失。 森林经营

者因承担了上述直接投入、直接损失和机会损失而受损。
３．１．２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获取方的不确定性

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受益方的数量和地域范围因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大小、扩展范围的不同而不同。 森林

生态效益既可能局限在某一区域范围内，也可能使跨区域、全国乃至全球人类受益。 因而，森林生态效益受益

人群的规模和地域范围一般难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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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受损方及其受损成本是森林生态补偿金额的计算依据

一方面，由于森林环境效益表现形式复杂多样，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固碳释氧、防风固沙、改良土壤、净
化空气、调节气候、改善环境、休闲旅游、科研教育等，且各效益之间存在相互交叉重叠。 另一方面，由于森林

生态效益的作用范围难以准确划定，故受益方的范围和规模难以明确界定。 即使能够确定受益方的范围和规

模，由于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受益主体对森林生态效益价值的评价也会不同。 因此，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估

难度极高[２１]。 因此，一般不从受益方和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角度计算补偿金额，而转向难度较小、成
本较低、可操作性较强、结果较为可信的受损方和受损成本入手，计算森林生态补偿金额。

如上所述，森林经营者承担着经营森林的直接投入 Ｃ１、直接损失 Ｃ２ 和机会损失 Ｃ３。 其中，直接投入 Ｃ１
以现值计算，直接损失 Ｃ２ 则按年限折旧或采用市场重置法等进行估价[３]，而机会损失 Ｃ３ 则为森林经营者将

林业用地转换为最可能的、经济收益最高的其他用地而可能产生的收益。 同时，为了激励森林经营者保护和

改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行为，应在补偿其成本的基础上，使其获得一定的利润或盈余 Ｓ。
因此，受损方应获得的补偿额 Ａ 应为直接投入 Ｃ１、直接损失 Ｃ２、机会损失 Ｃ３ 和利润 Ｓ 四者之和，即 Ａ＝

Ｃ１＋Ｃ２＋Ｃ３＋Ｓ。
３．３　 政府主导和第三方介入是解决森林生态补偿资金来源和补偿的主要方式

由于仅可以计算出受损方的成本，而难以计算出受益方受益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同时，受益方的规模和

地域范围也难以确定，很难由受益方和受损方直接协商，通过市场机制实施森林生态补偿。 因而，森林生态补

偿主要通过政府主导和第三方介入的方式展开。 ①政府主导。 政府将森林生态效益受益方额外增加的产出

（主要是各种税费）集中起来，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进行大规模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投资或直接补偿给

受损方。 ②相关组织介入。 森林生态效益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广的重视和认同，越来越多的人群表现出

了较强烈的森林生态效益支付意愿，相关组织可以接收森林生态效益的自愿支付并将其补偿给受损方。
在能够大体区分受益方的特定情况下，也存在受益方（用户）直接付费的补偿方式。 最后，由于部分森林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全球效应，存在着全球利益相关方，因而部分森林生态系统服务的补偿需要全球合作，由国

际受益方向受损方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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